
 

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卓锦借记卡“月刷越精彩”2010 年幸运抽奖活动条款 

1. 活动期间：即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第一次抽奖包括从即日起至2010年2月底的参与

者，之后每月抽奖一次，每次获奖者3名。 

2. 活动对象：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我行”）借记卡持卡人（包括主卡和

附属卡持有人）。  

3. 活动方式：活动期间（第一次抽奖除外），根据持卡人上个月持卡在中国银联POS商户

内消费的有效交易（取消、退款等交易、无真实交易背景的交易除外）总金额，每人民币

500元可获得该月的一次抽奖机会，抽奖机会不限。不满人民币500元的，不予计算。持

卡人每人每月只有一次中奖机会。消费金额和相应抽奖机会按月计算，不可累计带到其他

月份。第一次抽奖根据即日起至2010年2月底的有效消费金额计算，计算方式同上。 

4． 奖项设置：每次抽奖共产生3名获奖者。 

5. 持卡人账户在抽奖当天或之前已经取消借记卡或持卡人违反了借记卡章程或其它我行的

条款和条件的，不能参加抽奖。  

6.  奖品不可兑换现金，亦不得换领其它奖品。奖品遗失不补。奖品以发放的实物为准。我行

有权随时更换奖品种类。请留意我行网站，了解最新奖品信息。 

7. 本次活动所涉的个人所得税由中奖者自理并自行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8.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奖品所涉及的产品和服务并非由我行提供，我行与产品及服务提供商

之间并无联营、合伙、经销、代理关系或共同出卖人或保证人关系，对其提供的产品或服

务不发表任何声明或提供任何保证，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有关各项产品及服务方面的

事项，均由产品及服务提供商全权负责，我行对有关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及因产品或服务所

产生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事宜亦概不负责。一切有关该等产品或服务的查询及投诉，获奖者

应直接与产品及服务提供商联络。  

9.  抽奖方式和时间：电脑系统随机抽奖，抽奖入围名单由我行通过电脑系统按本抽奖规则征

集。抽奖时间及抽奖结果公布日期请参见以下表格，获奖结果将通过我行网站对外公布。 

活动时间 抽奖日期 抽奖结果公布日期 

即日起－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3 月-2011 年 1 月期

间，每个月 16 日前 

2010 年 3 月-2011 年 1 月期

间，每个月 20 日前 

10．奖品发放方式和时间：我行将根据参与者保留于我行的联系方式通知获奖者。获奖者凭

本人有效证件领取奖品。奖品发放时间以我行通知为准。 

11.  抽奖活动参与者须保证其保留在我行的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如其个人信息有任何改变，

客户应及时通知我行予以变更。如我行在规定的奖品发放日期截止期限前因客户提供的个

人信息不准确或发生变更而无法通知到客户从而导致客户无法领取礼品，我行不承担任何

责任。 

12. 抽奖地点：在上海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总部抽奖，由上海

市浦东公证处进行现场公证。  

13. 我行保留权利更改本次活动之条款及细则而毋须预先通知。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保

留对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14. 如本活动条款同任何与本活动有关的市场宣传资料不一致的，以本活动条款为准。 

15. 华侨银行中国借记卡客服热线：400-670-2888 
16. 中英文本如有歧义，应以中文本为准。 
 


